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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注册税务师协会关于贯彻落实
《广东省税费征管保障办法》的通知

广州市注册税务师协会，广东省注册税务师协会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办事处，其它14市（区）注册税务师行业业务联络员，各税务师事务所：
广东省人民政府最近发布了《广东省税费征管保障办法》（以下简称《保障办法》），《保障办法》的出台，对规范广东省税费征管工作，强化跨部门协作及社会协同，建立税费征管保障机制，提高税费征管效率，保障税费收入，保护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促进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保障办法》在鼓励和支持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参与税费服务、诉求反映、权益维护等方面，发挥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方面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对发挥我省税务师行业专业优势和主力军作用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为做好贯彻落实《保障办法》工作，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
（一）制定《保障办法》是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费征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重要举措。中办、国办《意见》对“十四五”时期税收改革工作进行了全面布局，提出要“坚持深化拓展税收共治格局”，并围绕“加强部门协同”“加强社会协同”“强化税收司法保障”“强化国际税收合作”四方面提出了新要求，《保障办法》的出台在贯彻落实《意见》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办法措施，是贯彻落实《意见》的重要举措和制度保障。
（二）制定《保障办法》是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税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自主性和保障性作用。《保障办法》的出台，推动建立健全部门间信息互通、服务互融、执法互助的常态化共治模式，提高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广东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三）制定《保障办法》是落实税费共治要求的关键基础。目前，税务机关的征管范围已由过去主要负责税收征管扩展到目前税收、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税费皆重”格局。《保障办法》的出台，强化跨部门协作及社会协同，建立税费征管保障机制，提高税费征管工作效率，保护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实现部门和社会税费共治要求的坚实基础。
二、工作要求
（一）制定贯彻实施本省税务师行业服务纳税人缴费人税费征管保障办法的工作方案。制订并完善涉税服务相关的执业规范和工作指引，引导税务师事务所积极参与税企沟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向纳税人缴费人提供个性化服务；组织税务师行业研究在贯彻落实《保障办法》面临的税收政策堵点和痛点，为政府跨部门协作和社会协同，推进税费共治出谋献计。
（二）组织开展《保障办法》宣传工作。以《保障办法》出台为契机，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税务机关、相关行业协会等单位的交流和沟通，联合开展助力税费征管保障主题服务活动，创新开展多渠道政策宣传工作，开展同心志愿团政策宣传进园区、进企业等活动，精准落实好各项税费优惠政策，组织多种形式和规模的纳税人缴费人座谈会，面对面了解企业的意见建议，零距离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三）精准对接纳税人缴费人个性化涉税服务需求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支持税务师行业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税费代理服务、涉税费信息咨询、涉税费诉求、解决争议纠纷、权益维护等服务，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原则积极想纳税人缴费人提供个性化服务，帮助企业依法正确应享尽享各项税收优惠和鼓励政策；帮助企业建立税务风险管理体系，定期对企业进行全方位健康体检和风险排查，帮助企业规避涉税风险，提高纳税人缴费人税费遵循度，促力企业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之路。
（四）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服务大湾区纳税人缴费人产业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鼓励和支持税务师行业积极参与大湾区税收制度差异协调、税收规则衔接等税收法律问题研究，帮助纳税人缴费人依法履行和享受大湾区各项税收征管和税收优惠政策；帮助在大湾区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高端紧缺人才等制造业从业人员防范涉税风险，合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红利；帮助“走出去”的纳税人缴费人了解东道国现行税收制度，为企业提供投资涉税风险分析、税收争议解决、涉税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以帮助企业了解当地税收政策、防范税务风险；辅导“引进来”纳税人缴费人正确制订企业涉税规划，帮助企业规避涉税法律风险，提高税收遵从度。
（五）加强与各相关行业协会的协同合作打造涉税专业服务高质量发展共建格局。在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大力支持下,继续开展与广东省制造业协会等各类行业协会、商会工作交流合作，履行共同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宣传税务师行业，拓展涉税服务市场，掌握各协会会员的涉税服务需求，加强兄弟协会之间的行业信息交流与沟通，协助各行业协会、商会加强行业指导和自律管理，持续提升税费风险内部控制有效性，积极反馈行业纳税人缴费人合法合理的涉税费诉求，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涉税费信息咨询、权益保护等服务，为各协会商会会员的高质量发展持续提供涉税专业服务支持。
（六）充分发挥税务师税费征管保障活动专业服务主力军作用。落实好广东省注册税务师协会与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广东省资产评估协会、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和广东上市公司协会共同签署《强化行业协会自律监督作用合作备忘录》各项工作要求，建立常态化工作沟通联系制度，构建跨行业联合监管合作机制。深化多方协同共治，共同促进涉税专业服务行业规范、有序、高质量发展。为推进税务师法执法、规范化做最实实在在的工作。
三、工作保障
（一）党建引领，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税务师行业党员及从业人员政治思想教育，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税费征管保障举措的重大意义，发挥税务师行业涉税专业服务优势，为推动本省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二）统筹推进，抓好任务落实。省税务师协会成立税费征管保障服务纳税人缴费人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推进行业开展相关涉税服务工作。结合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方案，组织行业专业力量制订相关的服务规范和指引，指导监督服务制造业等纳税人缴费人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三）加强沟通，做好服务宣传。行业协会及各地办事处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税务机关的交流和沟通，汇报宣传税务师行业在推动本省高质量发展中所能发挥的专业服务作用和能力，争取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税务机关对行业开展相关涉税服务业务的支持。通过举办讲座，制作印发宣传资料或视频影像，新媒体发布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行业涉税服务业务，提高行业服务的社会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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